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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媳妇当了三届陪审员
“从2005年开始，我这个外来媳妇已经连续三次被温岭法

院聘任为人民陪审员了。这是我最引以为傲的。”去年12月2
日，温岭举行首次陪审员宣誓仪式，50岁的马彩琴激动地说。

1990年，马彩琴离开老家安吉，来到温岭与当时担任箬横
镇中库村团支部书记的林德华喜结连理。性格积极外向的马
彩琴很快融入了村集体生活，她的细腻大胆赢得了村民信
任。婆媳斗嘴、兄弟矛盾、邻里纠纷，村民都向她诉说，请她出
面调解。

2005年，温岭法院选任陪审员。已是中库村党支部书记的
马彩琴，经推荐成了一名“无袍法官”，在这个“编外”岗位上一

干就是十年。去年，她又一次当选，成为温岭陪审员中为数不
多的三届“元老”。

初次陪审时一言未发
“记得第一次陪审的时候，我一言未发。评议时，我也是附

和着法官的意见，真是尴尬。”马彩琴说起自己的陪审之路颇有
感慨。

那是一起赡养纠纷。原告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老伴尸
骨未寒，儿子却将她赶出了家。儿子所住的房子还是老夫妇俩
修建的。老太无奈，只好诉至法院，要儿子履行赡养义务。

“庭审中，儿子的态度让我很气愤，真想好好骂醒他。”马彩

琴心里犯着嘀咕。可接下来法官的表现让她由衷佩服，她回忆
道：“法官有着10多年审判经验了，他只花了一个小时左右就
把案件调解好了，双方都十分满意。”马彩琴坦言，正是这第一
次的陪审经历，让她深深地爱上了这“第二职业”。

不当审判台上的“泥塑”
马彩琴常说：“评议案件就是代表群众出声，不懂法怎么

行？不然，陪审员就成了走场的了。”
在管理好村事务之余，马彩琴放弃了很多个人爱好，一门

心思地学起了法律知识，“大部头”的各种法律知识手册常常出
现在她的案头，一边看书一边作笔记。

马彩琴充分利用自己集报的爱好，从《人民法院报》等报刊
上学案例、学知识，见到人民陪审员的相关文章，她都一一剪
下，贴在本子上，仔细研究；每次陪审完案子，总要找机会与法
官交流请教。

2014年，马彩琴还考取了婚姻家庭咨询师资格，为自己的
陪审增加了底气。

“只有自己内心有了充实的知识，才有能力去做好陪审员
的工作。”马彩琴坚定地说。

坚持不懈成调解能手
十年来，马彩琴陪审的案件上千件，无论是涉及家庭琐事，

还是标的额大、案情复杂的疑难纠纷，都能沉着应付，连年被温
岭法院评为优秀人民陪审员。

名气大了，邻村、邻镇的村民一遇到纠纷，都来请她帮忙
化解。

有一对80后夫妻要离婚。小夫妻已经领了结婚证，但是
没办酒席。按农村习俗，没办酒不算真正结婚，男方想要回聘
金、聘礼。但是，领证就已经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如没有特
殊原因，告上法庭女方也不需要退彩礼。男方急了，找到了马
彩琴，希望她能帮忙要回。

马彩琴把男女双方叫到村办公室，仔细聆听了他们的离婚
原因。她认为，他们想离婚的原因是丈母娘管得多，且男方对
女方疏于关心，两人缺乏交流和沟通，导致夫妻之间产生隔阂。

劝和不成，双方执意要离婚，那聘金、聘礼怎么处理呢？马
彩琴主动跟女方谈心，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随后，马彩琴
又与男方进行了沟通，劝其退一步海阔天空。

下午一点多钟，男女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女方愿意
退还10万元。马彩琴顾不上吃午饭，陪着男女双方来到民政
局领回了离婚证。双方对这个结局都挺满意。

陪审员马彩琴接受央视记者采访

马彩琴：外来媳妇成了陪审“舞者”
通讯员 李洁

十年间，她陪
审及调解的案件
1300 余件，无一
错案发生；十年
间，5本人民法庭
实用手册被她翻
得皮儿卷边儿毛；
“优秀人民陪审
员”“先进人民调
解员”等一大摞荣
誉证书，见证了她
十年脚踏实地的
人生历程。

她，就是温岭
市人民法院陪审
员马彩琴。一个
志存高远的村里
好“当家”，一个当
地家喻户晓的陪
审“舞者”。

法院公告
2016年2月3日

（2016）浙0523行审16号
施明富、郎启芳：本院受理安吉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与你俩计划生育行政征收非诉执行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俩公告送达（2016）浙0523行审16
号行政裁定书，本院裁定准预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安吉县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5年2月15日作出的安计生征字
[2015]11号行政征收决定，该征收决定的内容为：对你二
人合计征收社会抚养费70468元。本裁定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00236号

崔学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南浔支行诉你、徐桂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需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关于互联
网送达裁判文书的规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6年5月9日下午13：30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5）湖浔双民初字第447号

邢强飞：本院受理原告陆旭芳诉被告邢强飞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湖浔
双民初字第44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浙江鸿鹄箱包有限公司、浙江奥丝曼服饰辅料有限公
司、东阳市鼎鑫置业有限公司、金华市海洋商贸有限公司、
虞生财、何旭明、陈华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849号

浙江金利门业有限公司、金旭华、陈拥军、潘晓敏：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
浙江金利门业有限公司、金旭华、陈拥军、潘晓敏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2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金华市看守所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848号

潘晓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江北支行与被告浙江金利门业有限公司、金旭华、陈
拥军、潘晓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
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金华市看守所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746号

周立成、马小莉：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思力康硅胶有
限公司诉被告周立成、马小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被告周立成、马小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等诉讼材料，原告义乌市思力康硅
胶有限公司诉请要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偿付所欠货款
29219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新

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翠玉、王春洋组成合议庭，
定于2016年4月2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5910号

季晓明、崔颖：本院受理原告龚鹏珠与被告季晓明、崔
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5910号民事判决书。主
文内容如下：一、被告季晓明、崔颖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归还原告龚鹏珠借款人民币382.1327万元并支付利息（以
682.1327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日起计付至2014年7
月18日止，以382.1327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9日起
计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上述利息均按年利率24%计付）。
二、原告龚鹏珠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19200元，由被告季晓明、崔颖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
付给原告龚鹏珠。三、驳回原告龚鹏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240元，
由原告龚鹏珠负担24916元，由被告季晓明、崔颖负担
42324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季晓明、崔颖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6213号

丁柏梅：本院受理原告徐成永与被告丁柏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6213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
一、被告丁柏梅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徐成永借
款人民币2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4年8月22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以不
超过年利率24%为限计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徐成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4950元，
由被告丁柏梅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东南商初字第1246号

陈桂忠：本院受理原告王跃前诉被告陈桂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东南商初字第12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3民初1465号

马秀：本院受理单瑞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8：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马法庭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3601号

王灵美、金华双泰车业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方有春
为与被告王灵美、金华双泰车业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
字第36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9号

程外明、李吉：本院受理原告陈林美与浙江兰歌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程外明、李吉、金华德凯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年5
月5日14：30，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18号审
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362号

洪文迪：本院受理原告凌根生与被告洪文迪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楼竟伟担任审判长，
与代理审判员应秀萍、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
于2016年4月29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第00023号

兰溪市博成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嘉诚与
被告兰溪市博成工贸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楼竟伟担任审判长，与代理
审判员应秀萍、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
年4月29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字第00291号

浙江富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隆平：本院受理原
告金燕敏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6年5月10日下午
14时40分在本院第8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字第00290号

浙江富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隆平：本院受理原
告金燕文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6年5月10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8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字第00288号

浙江富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隆平：本院受理原
告金康南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6年5月10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8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民初字第1422号

浙江富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隆平：本院受理原
告黄成甫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6年5月10日下午
14时20分在本院第8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79号

郭峰：本院受理蒋江波诉被告郭峰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2016年5月5日上午9时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435号

杨雷法、张彩仙：本院受理原告朱耀佩诉被告杨雷

法、张彩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归
还借款60万元及利息（按月息1.8分从2015年3月19日
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故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9日上
午9：00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517号

郑军进、李杏元：本院受理原告缪红喜诉被告郑军进、
李杏元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何清良担任审判
长，与代理审判员刘波、人民陪审员李伯虎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年5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浦东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08号

金甘昱、金建锋、郭红碧：本院受理原告江长伟诉被
告金甘昱、金建锋、郭红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08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59号

张兰生、何雪香：本院受理原告张建成诉被告张兰生、
何雪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173号

郑荣顺：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富虹纺织布行诉被告郑
荣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何清良担
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刘波、人民陪审员李伯虎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6年5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浦东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41号

王玉军、黄甜甜、王建清、罗慧丽：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4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55号

张飞芳、陈丰京：本院受理原告楼笑爽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56号

陈丰京、张飞芳：本院受理原告楼笑爽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62号

陈丰京、张飞芳：本院受理原告于晓凡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73号

张文辉、陈群英：本院受理原告陈雄招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90号

胡原流：本院受理原告黄一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杭商初字
第6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97号

张文彬、杨云珍：本院受理原告薛儒展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浦杭商初字第6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791号

黄成伟、潘小珍、芮国庆：本院受理原告芮朝冰诉被
告黄成伟、潘小珍、芮国庆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
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
79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1158号

洪伟军：本院受理原告黄栋与被告洪伟军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
审判长，与审判员楼其超、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6年4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078号

吴开权、徐雪果：本院受理原告张序红与被告吴开权、
徐雪果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蓝照辉
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楼其超、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6年4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080号

吴开权、徐雪果：本院受理原告张婷婷与被告吴开
权、徐雪果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楼其超、人
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4月28日上午
10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